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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的分离

[ 作者 ] 周庭信;赵方明 

[ 单位 ] 湖北省司法厅法规教育处 

[ 摘要 ] 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相分离越来越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关注的焦点。它是制约和

障碍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瓶颈，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因此，对相关单位职能进行合理调整和配置，以解决司法体制上的诸多

问题。 

[ 关键词 ] 司法体制改革;司法权;司法行政权

       党的十六大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提出“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

法行政事务相分离。”这是理顺我国司法体制的重大战略步骤，是合理配置司法权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要求。目前，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

革，就是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

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就是实现司法权同司法行政权的进一步分离，就是体现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的平衡。本文拟对我国司法权与司

法行政权分离的有关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的界定  “司法权”一词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

提出一般政体都有三个要素，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这里的审判职能可以说是司法权的最早萌芽。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提

出分权学说，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19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第一次提出“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

位，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他认为“如果司法权不同行政权相分离，自由就不存在了。就会出现‘专断的权力’，

主张‘三权分离’、‘分权制衡’。”从此，“司法权”、“三权分离”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但时至今日，一个被普遍接受、认可

的、有确切内涵的“司法权”概念暂时阙如。关于“司法权”，人们有多种理解和解释。这种不同有源于中西方之间关于司法权观念文化

上的冲突，也有源于传统司法权向现代司法权的演进，司法权的扩展带来的人们在认识上的差距。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

明确将“司法权”赋予法院，而我国由于学习借鉴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模式，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是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只是两者

分工不同。审判职能系维护社会公正，检察职能则是通过司法手段来监督保障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 根据司法权行使主体的不同，我们

可以给“司法权”进行如下界定，从广义上讲“司法权”是指司法机关在审判、检察、侦查等司法活动中行使权力，具体是指审判权、检

察权、侦查权等。从狭义上讲，司法权是指法院的审判权，即法院及法官运用法律办理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案件的活动。在我国当代

“司法权”通常是“国家行使审判和监督法律的权力”，即审判权和检察权。本文所讨论的“司法权”即是“检察权”与“审判权”，即

广义的司法权。 关于“司法行政权”，目前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司法行政权”是指对

司法机关内部的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即对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人事、财务、物资等的管理权及司法判决的执行权。从广义上讲，司法行

政权是指对司法机构、人员、经费等行政事项以及与司法有关的机构、人员、业务的管理权。本文所涉及的“司法行政权”是从狭义上讲

的“司法行政权”，即我国司法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内部的行政事务的管理权。 实行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分离是现代法治国家

司法体制设计所遵循的一般原则。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相分离的制度，司法机关的司法行政工作由司法部

或政府的有关部门管辖。 二、现行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合一的弊端分析 当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民主法制的不断完

善，我国现有的司法体制中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不分的弊端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由司

法机关主导、并以行政区划为依据，司法管辖区与行政管辖区重合。司法机关的管理实行的是“以地方管理为主，系统管理为辅”的模

式。给地方党委、政府干预司法、干扰司法提供了条件，其结果是导致司法权的地方化，统一的司法权力被司法行政区所分割，地方司法

机关成为了地方的司法机关。我国宪法第5条第2款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性和尊严。”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

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

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因为司法权是一种国家权力，而不是地方自治性质的权力。所以，司法权力地方化进而影响了我国法



制的统一性和司法公正，当一些案例涉及不同地方的当事人时，只能由其中一方当事人所在地的地方法院受理，而该地方法院作出偏向本

地当事人的判决几乎成了司法判决的常态。 其次，司法机关的财务装备由司法机关自身管理，同时根据政府管理行政的原则，司法机关

经费开支、财政预算也掌握在各级政府的财政部门手里，加重了各级司法机关对当地政府的依赖，并最终导致了司法权受制于地方各级政

府，表现形式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这也是长期困扰和制约司法机关的问题。汉密尔顿曾说过：“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

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分离将永远无从实

现。”同样，要这种受地方政府绝对控制的司法机关独立而公正地行使司法权是很难想象的。 再次，司法机关的人事管理体制不顺。目

前，在法院、检察院从事司法业务的人员与从事司法行政业务的人员在管理上没有区别，法官、检察官被纳入行政管理模式，从事非司法

业务的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被任命为法官、检察官的现象十分突出，法官法规定的法官等级制度及审判委员会更挫伤了法官的积极

性。造成法官、检察官缺少责任心和荣誉感，不思进取，严重影响了法官、检察官素质的提高，进而影响司法公正。 最后，民事、行政

裁判的执行权由法院行使的执行模式。一方面是执行范围迅速扩大，另一方面是判决得不到执行，造成当事人拿着“法律白条”欲哭无

泪，对我国司法公正产生质疑。造成“执行难”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审执不分”、“审执合一”、执行力量薄弱无疑是重要的原因。

三、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相分离的构想  1、将司法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置权划归司法行政部门。省级司法行政部门

借鉴监狱、劳教所的设置模式，借鉴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司法区建制的经验，打破现行的行政区划，以司法区划而不是以行政区划设置法

院、检察院，使司法区划和行政区划相区别，克服目前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重合而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弊端。  2、将司法机关的财物

装备管理权交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取消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后勤机构。这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司法体制的共同特点。我国现行的

司法行政与审判、检察合一的弊端很多，不利于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相互制约。建立在中央由司法部、地方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分级负

责承担。可由各省司法行政部门根据全省司法机关(法院、检察院)的经费开支情况编制预算，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由省级财政部门统

一拨付，各省司法行政部门负责逐级分配拨款。  3、人事上，司法部负责省及省以上法官、检察官的提名、推荐工作，报全国人大常委

会批准，省级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省以下法官、检察官的提名、推荐工作，同时报省人大及常委会选举、任命。改变目前法官、检察官的任

命受地方党委、政府干预过多的弊端，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这样与现行的“三考合一”的司法考试制度结合起来，法官、检察官的任职、

晋升的提名、推荐、培训、调职安排、调配等手续和程序性的事务全部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负责。  4、民事、行政裁决的执行权交由司

法行政部门负责。 从法理上讲，执行是一种行政行为，其有效性来自行政强制，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行政执行权。其次，执行工作是一

项法律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司法行政机关是政府的法律职能部门，将民事、行政裁决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部门，让其发挥行政职能的

优势，这对保证审判机关独立审判，减轻审判机关的负担，提高审判效率，维护司法公正有利。再次，从当今世界执行发展的趋势看，目

前，我国周边的蒙古、泰国，欧洲的芬兰、挪威等法院的判决执行均由司法部及政府的有关部门负责。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更是如此。

即使在以英美司法强制执行为主的国家，法院裁定应当执行某一项行政决定的情况，其具体执行的任务最终是司法部下设的一个专门部门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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